
 

 

证券代码：002624         证券简称：金磊股份        公告编号：2014-071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2014 年 12 月 8 日印发的《关于核准浙江

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石河子快乐永久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322 号）。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收到核准文件后

已进行公告并积极开展资产交割工作。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已完成置入资产

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美影视已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一、本次置入资产交付及过户情况 

1、2014 年 8 月 29 日，金磊股份与石河子快乐永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等 10

家交易对方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重组协议》，对于置入资产的交割安排、过渡

期损益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2、2014 年 11 月 18 日，完美影视召开 201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

将完美影视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后的名称为“北京完美影视传媒有限责任

公司”。2014年 11月 26日，完美影视取得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核发的《营业

执照》。 

3、2014 年 12 月 9 日，金磊股份、完美影视全体股东、陈连庆、姚锦海签

署《交割确认书》，确认以 2014 年 12 月 9 日为本次重组的交割日对置入资产和

置出资产进行交割，并对期间损益审计、资产交割具体方式、变更登记等做出约

定和安排。  

4、2014 年 12 月 9 日，完美影视 100%股权登记至金磊股份名下，完成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  



 

 

5、2014年 12月 12日，立信出具验资报告。 

二、期间损益的确认与归属 

根据《重组协议》，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除金磊股份因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而发生的中介机构服务费外，置出资产的盈利由陈连庆、姚锦海享有，置

出资产的亏损由陈连庆、姚锦海承担，金磊股份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发生的中

介机构服务费由金磊股份承担；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置入资产的盈利由

金磊股份享有，置入资产的亏损由快乐永久等 10 家交易对方按其各自所持完美

影视的股份比例承担。 

三、置出资产过户情况 

交易各方约定以 2014 年 11 月 30 日作为置出资产的交割基准日，为便于置

出资产交割，金磊股份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金磊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磊耐火”）、德清金磊龙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溪投资”）作为非股权投

资类置出资产的承接主体。 

2014年 12月 9日，金磊股份、完美有限全体股东、陈连庆、姚锦海签署了

《交割确认书》，交易各方确认，对于无需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即可转移所有权的

非股权投资类资产，其所有权自金磊股份将置出资产移交给金磊耐火、龙溪投资

且金磊耐火、龙溪投资完成将其股权登记至陈连庆、姚锦海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

之日起转移。对于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方能转移所有权的非股权投资类资产，

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及相关风险、义务和责任自金磊股份将置出资产移

交给金磊耐火、龙溪投资且金磊耐火、龙溪投资完成将其股权登记至陈连庆、姚

锦海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转移，所有权则自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

转移至金磊耐火、龙溪投资。 

对于股权投资类置出资产，金磊股份已与金晶建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农商银行股权变更事项提交农商银行备案，金汇小贷、升华小贷股权变更事项已

经金融办审核同意，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截至本公告日，置出资产涉及到的相关资产和负债的转移手续正在办理过程

中。 

四、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金磊股份将在完成本



 

 

次交易资产过户情况的公告、报告后，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登记事宜，

该等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金磊股份将依据法律

法规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股份登记手续尚未完成，本公司

将尽快完成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 

五、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交易之资产过户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年 12

月 12 日出具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资产过户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

意见》， 认为： 

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的置入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但本次交易

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登记手续尚未完成，上市公司将尽快办理相关手

续。置出资产中不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资产已经履行交付给金磊耐火等置出

资产承接主体的义务，对于部分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知识产权、股权等资产，

目前正在办理相关的过户或转移手续。上市公司尚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因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公司章程等事项的变更登记/备

案手续。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出具日，无迹象表明上述后续事项办理存

在实质性障碍和重大风险。 

六、法律顾问关于本次交易之资产过户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出具了《关于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认为： 

1、本次重组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2、本次重组涉及的置入资产已完成过户手续，金磊股份合法拥有置入资产

的所有权。 

3、本次重组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七、备查文件 

1、《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资产过户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关于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特此公告。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2月 13日 




